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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通过条例草案促进两
地民商事案件判决互认

11 / 16 / 22

2022年10月26日，香港立法机关通过《内地民商事判决(相互强制执行)条例草
案》（条例草案）以落实2019年签署的《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
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》（相互安排）。香港政府表示，两个司法管辖
区的所有必要配套机制一经落实，该条例草案将在大约6至7个月内(即预计2023
年中)生效。

通过简单和有效率的登记程序，《条例草案》和《相互安排》将使范围更广的中
国内地法院民商事判决能够在香港执行，反之亦然。这是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相
互执行民商事判决的一个重大发展，可执行判决的范围大大增加。

在相互强制执行制度拓展之前，只有根据法院选择条款作出的有限类型的金钱判
决可以在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执行，而且认可程序的使用频率极低。拓展后的制
度下，除有限的例外情况外，大多数民商事判决可以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执
行。此等判决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

i. 非金钱判决和金钱判决；

ii. 刑事案件中有关民事赔偿的判决；以及

iii. 有关特定知识产权的判决（例如，涉及版权和商标问题的判决）。

公司破产、个人破产、有关婚姻和家庭事宜的判决并不包括在拓展后的制度内，
鉴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已有适用于此等事宜之判决的现行安排。

新政策对于企业的关键启示为 (i) 就执行而言，在岸和离岸(香港)资产之间不再
有严格的划分；因此，(ii) 公司的在岸资产或被用于履行离岸(香港)判决，反之亦
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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